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13：10 

會議地點：會議室 D2-107 

會議主席：胡愈寧主任 

出席人員：李威霆委員、李筑軒委員、陳君山委員(15:05 離席)、張正霖委員(15:35

離席)、張陳基委員、熊子扉委員 

                                                        記錄：饒伊珊 

 

壹、 主席報告 

文創系各項指標 KPI 達成率之計算。 

各項指標 KPI 達成率之計算 改善策略 

1.教師研究與産學：32  

張正霖最高 9 

文創高於全院平均值，佳 

1. 增加教師投稿與研討會發表，尤其專題

要繼續投研討會與期刊。 

2.教師國科會 3 件/李筑軒與張陳基，佳 2.鼓勵老師投客委會、國科會 

3.教師參與招生：次數偏低 3.鼓勵教師參與招生數要逐一統計 

4.學生實習率  ：9 位/百分之五，偏低 4-1.申請軟體園區與新竹教育局之實習 

4-2.提早啟動實習機制 

5.學生證照率/35 件，偏低 5-1.張陳基老師推 GA35 張具成效 

5-2.增加網路行銷及神秘客證照 

6.學生學術發表率/22 件，佳 6-1.專題要變成研討會可發表之形式 

6-2.鼓勵學生參與 

7.學生國科會/1 件 7.資料處理分析課程續行國科會(張陳老師) 

總體現今招生數 

1.日間部 72%，報到狀況如下:特殊選才 7 名、繁星推薦 10 名(缺額 2 名)、個人申請 16 名(缺額

6 名)，分科測驗尚須招生 12 名 

2.夜間部 62%，被減招 8 名。 今年待統計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時間:112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12:10 

案

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討論文創系因應外國學

生來台就學要求語文能力證

明修改簡章一案。 

本系採第 3 類。 已提報。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提請討論 112 年日、進修部招生檢討案。 

說  明：112 年日間部招生共計 45 名，報到狀況如下:特殊選才 7 名、繁星推薦

10 名(缺額 2 名)、個人申請 16 名(缺額 6 名)，分科測驗尚須招生 12 名

(2+6+4)。112 年夜間部招生共計 33 名:申請入學 23 名、一般入學 10 名。

目前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報名人數如下表 

 

決  議： 進修部申請停招，具體作法併第四案討論。 

第二案                                                                

案  由：提請討論修正本院教師研究升等辦法案。 

說  明：新增內容(適用於 113 年新聘之專任教師) 

申請升等教授者，應至少獲二件國科會補助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並擔任

計畫主持人，或獲國科會補助執行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

人，並且至少有二篇刊登於 TSSCI、SSCI、SCI、SCIE、EI、A＆HCI、

THCI core、THCI，或客家研究、全球客家研究等客家研究相關之學術刊

物；申請升等副教授者，應至少獲一件國科會補助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並擔

任計畫主持人，並且至少有一篇刊登於 TSSCI、SSCI、SCI、SCIE、EI、

A＆HCI、THCI core、THCI，或客家研究、全球客家研究等客家研究相關

之學術刊物。如執行客委會及或其他單位之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案並

擔任計畫主持人，獲補助經費累積達三十萬元者等同一件國科會計畫，得



累計併為研究成果。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院務會議。 

第三案                                                                

案  由：提請討論增設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碩士學位班。 

說  明： 

一、 本系自 104 學年成立開始招生迄今已滿 8 年，符合教育部之標準。 

二、 為深化教學品質，提升研究能量並銜接畢業生升學需求，本系確有增

設碩士學位班之條件與需求。 

決  議：6 票同意、1 票棄權。 

第四案                                                                

案  由：提請討論停招文創系進修部。 

說  明： 

一、 原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109.5.13)系務會議第二案決議進修學士

班停招一案，已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109.7.19)系務會議決議

暫緩執行。 

二、 惟進修部之經營困難申請停招。 

決  議：全數通過停招文創系進修部。 

第五案                                                                

案  由：提請討論修正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說  明：專題製作實施辦法部分修正(請參考附件 1) 

修正前 修正後 

第4條 實施方式 

(五)專題分組規定： 

1.各組組員以參加一組為限、不得

跨組、跨系，但可跨學制。自主義

務協助不在此限。 

第4條 實施方式 

(五)專題分組規定： 

1.各組組員以參加一組為限，跨系、

跨學制之專題製作須提報專題審查

小組。自主義務協助不在此限。 

第5條 指導教師 第5條 指導教師 



(一)本課程授課指導方式採各組個

別指導為原則。指導專題製作為本

系全體專任教師之權利與責任義

務。專題製作指導教師必須為本系

專兼任教師。 

(一)本課程授課指導方式採各組個

別指導為原則。指導專題製作為本系

全體專任教師之權利與責任義務。專

題製作指導教師必須為本系專兼任

教師。 

第5條 指導教師 

(三)洽請專題製作指導教師，學生

需填具「指導教師同意書」（附件

一），並經指導教師簽署同意後，

於三年級上學期開學一周內交至系

辦登錄備查。 

 

第5條 指導教師 

(三)洽請專題製作指導教師，學生需

填具「指導教師同意書」（附件一），

並經指導教師簽署同意後，於三年級

上學期開學一週內交由本系專題小

組討論後，送至系辦登錄備查。 

第5條 指導教師 

(四)每位專任教師以指導3組學生

為上限，最少需指導1組為原則。 

 

第5條 指導教師 

(四)每位專任教師以指導4組學生為

上限，最少需指導1組為原則。 

 

決  議：修正後通過。 

第六案                                                                

案  由：提請討論 112學年度各委員會議代表案 

說  明：包含院級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代表、院務議委員會委員代表、院課程委

員會委員代表、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代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代表、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代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代表。 

決  議：院級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代表:胡愈寧、李威霆 

院務議委員會委員代表:李威霆 

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張陳基 

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代表:張正霖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熊子扉 

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代表:陳君山 

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李威霆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代表:張正霖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代表:李筑軒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提請討論修正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說  明：專題製作實施辦法部分修正 

第6條 指導教師 

(一)本課程授課指導方式採各組個

別指導為原則。指導專題製作為本

系全體專任教師之權利與責任義

務。專題製作指導教師必須為本系

專兼任教師。 

第6條 指導教師 

(一)本課程授課指導方式採各組個

別指導為原則。指導專題製作為本系

全體專任教師之權利與責任義務。專

題製作指導教師必須為本系專兼任

教師。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